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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市人大常委会
以“量化测评”“算”出建议办理效果

为进一步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,提高代表建议办理质量,益

阳市人大常委会创新代表建议办理情况量化测评机制,取得良好

效果。一是有效解决“重答复、轻落实”的问题。由于量化测评主

体要对主办单位的办理态度、办理结果分别作出评价,促使主办单

位投入更多精力、下更大气力抓落实,解决了一批突出问题。2020

年市人大常委会交办的149件建议中,代表对承办单位办理态度满

意148件,占99.3%;对办理结果满意142件,占95.3%。二是有

效解决代表“被满意”问题。引入多元评价主体,减少了代表碍于

情面的“被满意”“假满意”,使评价更客观真实,让代表从“被满意”

变为“真满意”。三是有效解决督办手段偏软、效果较差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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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办主体的评分直接影响主办单位的绩效考核分值,使督办手段

“带电”“长牙”,有效提高了督办的制度执行力和刚性约束力。

一、在测评对象上,实现所有主办单位全覆盖。2017年,市人

大常委会出台《益阳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办理情况量化测评

办法》,2020年又对办法作了进一步修改与完善,明确测评建议的

范围包括本年度代表建议中的A类、B类建议,上年度代表建议中

的B类建议。测评对象是当年承办代表建议的所有主办单位,包

括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事业单位和区县(市)人民政府,市

监察委员会,市人民法院,市人民检察院等单位,进一步明确了主

办单位办理工作任务,强化了主办单位办理工作责任。

二、在测评主体上,做到所有督办主体均参与。市人大常委会

实行多元主体督办制度,主任会议成员督办重点处理建议,每位常

委会委员督办一件建议,专门委员会督办归口单位的建议,代表小

组(代表)督办相应的建议。参与量化测评的主体由四方面督办主

体构成:即市人大代表对所提建议的办理情况评分,市人大代表小

组对参与督办的建议办理情况评分,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对所归口

督办建议的办理情况评分,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全体主办单

位办理情况评分。通过量化测评,使督办主体对办理情况的评价

落到实处,增强了督办刚性。

三、在测评方式上,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。量化测

评采取100分制,提出建议的代表评分占50分,体现代表主体地位

(其中有市人大代表小组参与督办的建议,代表评分占30分,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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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代表小组评分占20分);市人大专门委员会评分占20分;市人大

常委会组成人员评分占30分。测评主体对主办单位的办理态度和

结果分别作出评价,评价为“满意”的,该评分项满分;评价为“基本

满意”、“不满意”的,分别给予相应扣分和零分。最后以加权平均

计算出各单位总分,按照得分高低排序。通过综合评定最终分数,

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有机结合,科学、客观反映代表建议办理

情况。

四、在成果运用上,强化激励性和约束力。测评结果作为评选

年度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先进单位和绩效考核的依据,并将测评结

果报送市委市政府,印发市人民代表大会,向社会公开。每年年

底,市人大常委会联工委会同市委办、市政府办、市绩效考核办开

展对主办单位办理情况的绩效考核。主办单位办理建议的情况,

在绩效考核总分值中占2%,量化测评分60分以下的为不合格单

位,扣减相应绩效考核分值。2018年,益阳市某局在承办代表建议

中作风不实、效果不佳,代表评价“不满意”,在量化测评中又被代

表小组、常委会委员相继扣分,最终代表建议办理量化测评得分倒

数第一,以致该单位年度绩效考核分值排名全市倒数第二,被评为

当年不合格单位。量化测评动真碰硬,各部门普遍受到震动。代

表反映,承办单位与代表面对面沟通的多了、实打实解决问题的多

了。高质量的建议办理,提升了代表撰写建议的质量和提交建议

的热情和建议质量。2021年是换届之年,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期

间接收代表建议144件,截止4月20日,接收闭会期间代表建议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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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,代表提交建议总数比上届同期增长62%。代表建议的质量也

得到了进一步提高。

(益阳市人大常委会联工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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